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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(以下簡稱保訓會)訂定「

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作業注意事項」1份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

屬運用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保訓會103年8月14日公訓字第10321607001號函辦理，

並附來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。

二、保訓會為增進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訓練進修相關規範意旨

及內容之瞭解，期進一步落實辦理各項訓練、進修及終身

學習活動，爰訂定旨揭作業注意事項，俾作為各機關辦理

訓練進修事項之參據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(桃園縣政府人事處、桃園縣立楊梅國民中學秀才分校除外)、

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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